
开展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按照省委、市委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部署，为进一步推动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质量、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能”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尊重民意原则，推进合并村集体经济完全融合；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集体资产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实现形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以低风险、可持续方式获得稳定收入，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2021年，全面完成试点村集体资产股份统一量化、集体经济组织重新登记赋码，实现集体经济完全融合，探索总结至少一种以上可推广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比合并前各村2019年总收入增长20%以上；争创全省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先进县（区）1个、先进村10个。用3-5年时间，全市合并村集体经济基本实现完全融合，集体经济组织治理能力持续增强，支持政策体系健全完善，构建形成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年收益超20万元的村50个以上。
二、重点任务
在全市7个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选择74个合并村开展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试点村名单、重点任务清单附后）。
（一）规范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档案资料。在已率先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完善试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资产“三本”台账。切实做好改革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改革中政策文件、会议纪要、决议、实施方案、影像等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完整的整理归档，按步骤分流程建立专卷，形成系统的专项改革资料，确保改革成果经得起时间检验。（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二）做好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清理移交。以近三年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年度数据为基础，以两项改革建制村为统计单位，开展2020年度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全面清理集体所有的各类资产，完成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平台系统数据上报；按照各县区已出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及移交办法，进一步规范程序，做好清查移交，实行分类管理，纳入合并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承接、维护、管理和经营。建立撤并村活动阵地、办公设施设备等集体资产明细台账，实行分类管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三）推进集体资产统一股份量化。指导试点村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协商基础上，因地制宜选择相应方式，完成集体资产股份统一量化，实现完全融合。对原村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相差不大、成员意见统一的，由合并村统一“一本帐”管理、均等股份量化；对原村集体资产和债权债务相差较大、成员意见难以统一的，提倡采取“A股（原村股份）+B股（合并村股份）”等方式统一股份量化，通过政策扶持、项目支持、新增收益等方式逐步缩小原村差异，渐进性实现利益平衡。股权设置应以成员股为主，是否设置集体股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民主讨论决定。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静态管理方式，做到确权到人、颁证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长久不变。（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四）新建合并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合并村为单位建立一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县级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赋码，取得特别法人资格，赋予市场主体地位，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注销。在试点村党组织领导下，明晰村民委员会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定位，实现村民自治事务与村集体经济事务边界明确、协同高效。（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五）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制定合并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建立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并认真行使职权。涉及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民主决策，防止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操控集体资产。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村党组织提名推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层负责人，须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予以明确。（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建立“三会”制度，其余任务持续推进）
（六）建立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账户分开、账务独立核算制度。指导试点村建立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处置、年度清查等管理制度。严格财务公开，建立内部监督制度，推行村监委会主任担任集体经济组织监事长。完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提取比例和按股份分红条件及程序。可在当年经营收益的绝对数额或增长比例达到一定数量时，对经营管理人员给予一定比例激励报酬。严禁举债发放管理人员报酬。（完成时限：2021年12月底前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并长期坚持）
（七）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试点村要立足自身资源资产和地理区位等优势条件，围绕“盘活资产、开发资源、运营资本”三大路径，探索完善自主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合作、服务创收等多种实现形式，培育发展集体经济。坚持量力而行，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和债务规模，切实防范经营风险。

自主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闲置的办公用房、旧校舍、仓库、礼堂等资产和集体未承包到户的土地、“四荒地”、撂荒地、山林、河流、气候、阳光等资源，以及特色产业、历史文化，自主发展全市现代特色农业“7+3”产业体系的种养业、以农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加工业、以农家乐、民宿酒店为主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和农产品销售等业态。
租赁经营。利用集体积累资金、国家扶贫资金、财政扶持资金和社会捐赠等各类项目资金，建设形成农产品初加工设施、仓储中心、专业市场、标准厂房、商业门面、畜禽水产养殖场、生产大棚、光伏电站、民宿酒店等集体资产，或异地兴建、购置商贸店铺等固定资产，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开展租赁经营。

股份合作。利用村集体“三资”（资产、资源、资金），通过合同（担保）约定，投资入股到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持续经营能力较强、市场发展潜力可预期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围绕全市现代特色农业“7+3”产业体系和“一区两带七集群”建设布局，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产业强镇和特色村落等建设，重点发展以订单生产、订制模式为主的现代农业种植业，以代养、寄养为主的现代畜牧养殖业，以及以代生产、代加工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为主的配套产业。鼓励支持跨村整合资产资源，推行多村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服务创收。村集体租赁或购买设施设备，组织有技术专长村民，为本村和周边地区提供农资、农机、劳务、加工、营销等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服务；参与土地整理、水利道路、小额工程项目建设等工程建设；承接绿化管护、卫生保洁、养老等政府购买服务和金融、保险、电信等等代理服务。接受市场主体委托统一组织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可按规定收取管理服务费。（完成时限：2021年12月底前探索出一种以上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三、支持政策

（一）加大财政扶持。优先将试点村纳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产品仓储冷链物流建设等。中省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村，市县（区）财政要及时匹配落实每村资金20万元。鼓励符合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200万元以下的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管理。积极推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程序。支持试点贫困村将产业扶持基金转化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脱贫攻坚中各级财政实施的单独到村到组项目形成的扶贫资产，归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除有特定受益对象外，收益归村组集体全体成员共同所有。财政投入建设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委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持有、管护和经营。

（二）落实税费优惠。畅通税务登记、发票申领和报税渠道。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的税收优惠。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公共服务的部分，按财务核算相关规定计入成本费用；建设农产品产地储藏、保鲜、初加工设施等用电用水，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用水优惠价格。

（三）加强金融支持。加大对试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银行机构减费让利，提高信贷业务办理效率。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纳入农业信贷担保支持体系，政策性担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发展项目，降低银行利率和担保费率并给予优先支持。鼓励银行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资信良好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放一定额度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扩大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担保范围，稳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融资试点，推动林权和农村水利设施产权抵押贷款业务。政府出资设立的投融资公司要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服务。

（四）落实土地政策。统筹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用地，各地要在年度可用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土地征收中可预留部分土地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发展。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实行市统筹、县区负总责、乡镇抓落实、村具体实施。市县（区）组织、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自然资源、水利、林业、住建、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推进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工作指导。开展试点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培训。试点村“两委”班子设集体经济发展专干。集体经济发展薄弱村、基层组织涣散村，继续选派第一书记，落实中省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村“一对一”县级领导联系制度。探索脱贫攻坚人才资源服务集体经济发展方式。试点村所在乡镇明确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辅导员。加强乡镇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力量，每个乡镇明确专门岗位，确定2名以上专（兼）职人员负责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对集体资产量大、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县级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有效方式。

（三）强化监督检查。县乡两级建立农村集体资产审计监督机制，对试点村财务收支、村干部任期与离任经济责任、征地补偿款使用管理、工程项目预决算、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重要事项，加强审计监督，严肃查处和纠正弄虚作假、侵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等行为。建立问题移交、定期通报和责任追究查处制度，防止侵占集体资产。

（四）强化考核激励。将试点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工作纳入县区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纳入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全市认定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先进村20个。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县区或被表彰为省级先进县区给予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加分奖励；对重视不够、工作不力、出现严重问题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追责。制定完善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支持基层干部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附件：广元市2021年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村名单
附件
广元市2021年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点村名单
	县区
	序号
	乡镇
	扶持村
名称
	资产差额
（万元）
	债务差额（
万元）
	2020年收益差额（万元）
	合并类型（A/B/C)

	
	
	
	
	
	
	
	

	苍溪县
	1
	三川镇
	玉河村
	899.60 
	0.00 
	1.73 
	C

	
	2
	鸳溪镇
	古楼村
	80.50 
	18.78 
	0.29 
	C

	
	3
	元坝镇
	天峨村
	181.22 
	271.30 
	1.71 
	B

	
	4
	白山乡
	飞凤村
	76.88 
	41.34 
	1.04 
	B

	
	5
	三川镇
	大阳村
	18.80 
	0.00 
	0.65 
	B

	
	6
	龙王镇
	两河村
	203.63 
	183.72 
	1.41 
	B

	
	7
	高坡镇
	竹梨村
	7.53 
	67.38 
	0.65 
	B

	
	8
	永宁镇
	平兰村
	252.00 
	57.00 
	0.33 
	C

	
	9
	白驿镇
	康泉村
	315.00 
	0.00 
	0.68 
	B

	
	10
	陵江镇
	孙坪村
	0.00 
	4.15 
	1.05 
	C

	
	11
	百利镇
	青玉村
	22.41 
	186.12 
	1.38 
	C

	
	12
	东溪镇
	团包村
	33.00 
	15.00 
	1.10 
	C

	
	13
	东青镇
	前锋村
	41.70 
	14.81 
	0.18 
	C

	
	14
	石马镇
	安木村
	66.98 
	282.39 
	0.12 
	C

	
	15
	白鹤乡
	古泉村
	31.51 
	27.48 
	1.71 
	C

	
	16
	白桥镇
	解岭村
	40.80 
	13.40 
	1.00 
	B

	
	17
	漓江镇
	凤峨村
	61.87 
	25.96 
	0.43 
	C

	
	18
	陵江镇
	船山村
	181.41 
	137.24 
	0.99 
	C

	旺苍县
	1
	东河镇
	福临村
	197.85 
	0.00 
	2.40 
	C

	
	2
	嘉川镇
	庙二村
	185.26 
	1.13 
	7.14 
	B

	
	3
	黄洋镇
	双安村
	62.70 
	38.80 
	1.30 
	C

	
	4
	五权镇
	双龙洞村
	35.25 
	0.00 
	0.00 
	C

	
	5
	高阳镇
	双午村
	545.66 
	0.00 
	22.28 
	A

	
	6
	英萃镇
	蓝玉村
	417.76 
	6.19 
	4.90 
	B

	
	7
	国华镇
	古松村
	253.90 
	2.18 
	2.40 
	B

	
	8
	普济镇
	清江村
	37.75 
	3.24 
	2.00 
	C

	
	9
	普济镇
	横石村
	1.29 
	0.00 
	0.00 
	C

	
	10
	九龙镇
	印斗村
	274.32 
	5.48 
	4.50 
	B

	
	11
	三江镇
	下石村
	108.95 
	8.04 
	2.00 
	B

	
	12
	三江镇
	厚坝村
	59.07 
	13.26 
	4.20 
	B

	剑阁县
	1
	张王镇
	穿井村
	119.00 
	16.00 
	2.80 
	B

	
	2
	香沉镇
	剑南村
	35.50 
	0.70 
	0.40 
	B

	
	3
	王河镇
	荣光村
	502.88 
	0.00 
	7.70 
	B

	
	4
	演圣镇
	天马村
	204.47 
	79.86 
	1.40 
	B

	
	5
	武连镇
	兴隆村
	325.09 
	0.00 
	2.42 
	B

	
	6
	白龙镇
	先锋村
	65.70 
	0.00 
	4.60 
	C

	
	7
	姚家镇
	钟岭村
	10.76 
	1.70 
	9.06 
	B

	
	8
	木马镇
	金魁村
	450.00 
	2.60 
	2.00 
	B

	
	9
	东宝镇
	双西村
	246.45 
	0.00 
	57.57 
	B

	
	10
	下寺镇
	小剑村
	337.22 
	76.67 
	2.20 
	B

	
	11
	剑门关镇
	剑门村
	90.00 
	60.00 
	0.80 
	C

	
	12
	鹤龄镇
	化林村
	1629.25 
	8.49 
	2.49 
	C

	
	13
	盐店镇
	双马村
	19.70 
	4.40 
	0.30 
	C

	
	14
	龙源镇
	金山村
	2.62 
	1.44 
	0.08 
	C

	
	15
	普安镇
	双剑村
	12.69 
	29.76 
	0.74 
	B

	青川县
	1
	凉水镇
	凉华村
	96.40 
	0.00 
	0.06 
	C

	
	2
	观音店乡
	观音村
	346.40 
	0.00 
	1.18 
	C

	
	3
	沙州镇
	寺沟村
	93.95 
	1.00 
	2.55 
	B

	
	4
	姚渡镇
	市坪村
	853.51 
	0.00 
	0.12 
	C

	
	5
	蒿溪回族乡
	青光村
	289.69 
	0.00 
	0.36 
	C

	
	6
	关庄镇
	群力村
	9.45 
	0.00 
	0.65 
	A

	
	7
	乔庄镇
	明镜村
	135.70 
	0.50 
	0.00 
	B

	利州区
	1
	宝轮镇
	菖溪村
	1627.84 
	1254.66 
	25.00 
	A

	
	2
	三堆镇
	小河村
	226.11 
	152.65 
	1.80 
	B

	
	3
	荣山镇
	和平村
	160.00 
	40.00 
	2.50 
	A

	
	4
	荣山镇
	大地村
	755.37 
	657.03
	1.80 
	B

	
	5
	龙潭乡
	凤凰村
	0.00 
	0.00 
	2.50 
	C

	
	6
	白朝乡
	观音村
	29.62 
	0.00 
	1.68 
	A

	
	7
	雪峰街道
	金山村
	142.00 
	255.30 
	1.00 
	A

	昭化区
	1
	元坝镇
	普子村
	14.00 
	34.00 
	5.00 
	B

	
	2
	卫子镇
	狮子村
	23.00 
	0.00 
	7.00 
	B

	
	3
	红岩镇
	红江村
	380.77 
	3.88 
	7.56 
	A

	
	4
	虎跳镇
	三公村
	1155.90 
	27.69 
	4.30 
	B

	
	5
	射箭镇
	潼梓村
	125.33 
	2.45 
	3.56 
	B

	
	6
	王家镇
	银鱼村
	11.70 
	7.81 
	0.40 
	C

	
	7
	磨滩镇
	长青村
	172.00 
	73.10 
	0.01 
	C

	朝天区
	1
	羊木镇
	西北村
	39.70 
	0.00 
	0.10 
	C

	
	2
	大滩镇
	凤凰村
	426.98 
	0.00 
	0.41 
	B

	
	3
	中子镇
	高车村
	402.00 
	0.00 
	0.30 
	C

	
	4
	沙河镇
	南华村
	16.35 
	0.00 
	0.30 
	C

	
	5
	水磨沟镇
	菜坝河村
	135.49 
	0.00 
	7.29 
	B

	
	6
	临溪乡
	淖池村
	40.20 
	0.00 
	1.20 
	C

	
	7
	朝天镇
	文昌村
	56.30 
	0.00 
	0.90 
	C

	经开区
	1
	盘龙镇
	新龙村
	390.00 
	0.00 
	0.00 
	C


备注：“合并类型”栏对应选项：A.贫困村与贫困村合并，B.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合并，C.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合并。  


